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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GPS定位行车记录仪国标GB19056标准过检测试
有哪些要求

公司名称 超越检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车载终端:交通部794标准过检
汽车行驶记录仪:GB19056-2021标准过检
网约车车载终端:JT905.2-2014标准过检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洪桥头社区兆福达工业区
综合楼B栋一单元502检测实验室

联系电话 18138236659 18138236659

产品详情

11月29日，交通运输部官网发布公路水路安全生产行动的通知，要求开展营运客运汽车安全监控及防护
装置整治专项行动，加快推进城市公交车、危险货物运输车智能监控和公共汽电车驾驶区域安全防护设
施的配备应用。 

在通知所附的七大行动中，第三大行动方案就是《营运客运汽车安全监控及防护装置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与12月3日，国务院安委会召开的会议要求类似，《行动方案》要求2017年以来发生较大等级以上事
故的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和“两客一危”运输企业，应当先行为其运营车辆安装智能监控装置，大型城
市公共汽电车、长途客运车辆、重型危险货物运输车（总质量12吨及以上）应当优先改造升级。 

目前的主要着眼点是驾驶员状态监测，在8月份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推广应用智能监控报警技术的通知
》中的《道路运输车辆智能监控报警装置技术规范（暂行）》，驾驶员监测是标配，前向碰撞预警和车
道偏离预警则是选配功能。但实际执行，似乎都是标配。 

营运客运汽车安全监控及防护装置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一、行动目的 

认真贯彻落实总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要求，积极发挥人防物防技防对道路运输安全
的支撑保障作用，有效预防和减少驾驶员不安全驾驶行为、乘客侵扰攻击驾驶员导致的道路运输安全事
故发生，确保道路运输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行动任务 

（一）推动城市公共汽电车和“两客一危”车辆安装智能监控装置，实现驾驶员不安全驾驶行为的自动



识别、自动监控、实时报警。 

（二）推动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区域安装防护隔离设施，有效避免乘客侵扰攻击驾驶员安全驾驶等行为
，大幅降低人为因素导致的运输安全事故。 

三、行动措施 

（一）部署开展摸底调研工作。 

1.迅速组织开展摸底统计和调研座谈。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部有关部署，迅速组织开展调查
摸底，了解本地城市公共汽电车和“两客一危”车辆安装智能监控装置、城市公共汽电车安装驾驶区域
防护隔离设施情况；组织有关运输企业开展座谈调研，深入了解运输企业安装的智能监控装置型号、性
能、使用情况，以及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的形式等，为专项行动开展打好基础。
有关情况要按照部署及时上报。 

（二）推广应用智能监控装置。 

2.明确智能监控装置配备要求。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推广应用智能
监控报警技术的通知》（交办运〔2018〕115号）文件明确的《道路运输车辆智能监控报警装置技术规范
（试行）》（以下简称《技术规范》）要求，发布符合要求的智能监控装置名单，供运输企业自主选择
安装，引导运输企业安装符合《技术规范》的监控装置，不得或变相智能监控装置的品牌型号。城市公
共汽电车企业和“两客一危”运输企业安装的智能监控装置应当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3.严把新车前装准入关。新进入市场的城市公共汽电车和“两客一危”车辆应当前装符合《技术规范》
的智能监控装置，未前装的不得投入运营。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召集本辖区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和
“两客一危”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召开专项宣贯布置会议，明确新购置车辆或更新车辆时，应当购买前
装符合《技术规范》的智能监控装置的车辆。 

4.加快在用车辆监控的改造升级。要积极推动在用城市公共汽电车和“两客一危”车辆监控装置的改造
升级，指导运输企业积极联系运营服务商改造升级车载终端和监控平台，实现驾驶员不安全驾驶行为的
自动识别、自动监控、实时报警。2017年以来发生较大等级以上事故的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和“两客一
危”运输企业，应当先行为其运营车辆安装智能监控装置，大型城市公共汽电车、长途客运车辆、重型
危险货物运输车（总质量12吨及以上）应当优先改造升级。 

5.规范监控数据传输。要指导运输企业按照《道路运输车辆系统平台技术要求》（JT/T
1077—2016）、《道路运输车辆系统通讯协议》（JT/T 1078—2016）的要求，对原有监控装置设备进行改
造升级，确保相关监控数据上传至联网联控系统平台，强化对相关车辆和驾驶员实时动态监控管理。 

6.加强车辆运行监测。要督促运输企业加强智能监控装置的使用，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和动态监控主体责
任；要通过智能监控装置重点对驾驶员疲劳驾驶、行车接打电话、超速行驶等不安全驾驶行为进行实时
预警提醒和自动监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综合分析运用智能监控装置采集的违法违规数据，提出针
对性整改措施，加强针对性安全教育，严肃教育、处理违法违规多发的驾驶员，情节严重的及时调离驾
驶岗位。要大力推广第三方动态监测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安全管理专业化解决方案，提升动态监控的
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7.加强驾驶员培训教育。要督促道路运输企业加强驾驶员驾驶行为管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驾驶时间和行驶速度驾驶车辆，不得超速超员、疲劳驾驶车辆、行车过程中接打电话或抽烟等，不得干
扰、遮挡、破坏智能监控装置。运输企业要督促驾驶员按照智能监控装置的语言播报提醒，及时自我纠
正各类不安全驾驶行为，养成良好的安全驾驶习惯，规范驾驶，文明行车。 

（三）完善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区域防护隔离设施。 



8.制定安装改造工作方案。要在调查摸底和座谈调研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制定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区
域防护隔离设施安装改造方案，明确安装时间节点、技术要求和保障措施，分步骤、分批次推动城市公
共汽电车安装防护隔离设施。要积极争取地方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完善资金保障政策、规范客车检测
。 

9.规范防护隔离设施技术要求。研究制定驾驶区域防护隔离设施相关标准规范和技术要求，规范安装标
准、尺寸等要求，确保驾驶区域安装防护隔离设施后，不应对驾驶员正常驾驶操作、调节座椅、观察后
视镜、倒车镜等驾驶操作产生干涉或影响，驾驶员应能够通过护围门观察到右侧前乘客门区域、刷卡机
、投币机、右外后视镜，不得影响安全视线；驾驶区域安全防护装置应设置为单侧开启锁止。 

四、行动要求 

（一）强化组织。结合本地实际，依法依规制定细化落实方案，明确时间进度和任务分工。成立专项工
作组，建立工作机制，明确保障措施，确保专项行动顺利开展。做好宣传引导和动员部署工作，充分调
动道路运输企业参与专项行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专项行动顺利推进创造良好氛围。 

（二）强化进度安排。专项行动从2018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分三个阶段进行。 

1.阶段：动员部署。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组织开展摸底排查，制定印发本地细化落实方案
，开展动员部署和宣传引导。 

2.第二阶段：推进。自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指导地方和运输企业制定具体安装改造方案，开
展督导检查，对工作推进不积极的地方或企业进行约谈，适时召开经验交流会，研究解决推进过程中的
问题。每月25日前上报专项行动推进情况。 

3.第三阶段：总结评估。自2019年12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评估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梳理问题，总结
经验，形成专项行动工作报告。 

（三）强化督导检查。加强对专项行动的跟踪指导，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定期通报行动开展情况，对专
项行动不重视、推动缓慢的，及时约谈通报，确保任务目标如期实现。 

（四）强化资金支持。积极会同、应急管理等部门向当地汇报，从油补退坡资金中安排专项经费对智能
监控装置和驾驶区域防护隔离设施的安装予以支持引导，加大资金保障力度。 

（五）强化总结应用。及时总结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研究解决专项行动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推
广好的经验和做法。专项行动结束后，对活动开展情况及实施效果开展评估，为大力实施科技兴安、构
建完善道路运输安全治理长效机制奠定基础。 

JT/T 794-2019《道路运输车辆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808-2019《道路运输车辆系统 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道路运输车辆系统北斗兼容车载终端技术规范 

道路运输车辆系统北斗兼容车载终端通讯协议技术规范 

JT/T35658-2017《道路运输车辆系统平台技术要求》 

JT/T 809-2019《道路运输车辆系统平台数据交换》 

JT/T 1076-2016《道路运输车辆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1078-2016《道路运输车辆系统通信协议》 

JT/T 1077-2016《道理运输车辆系统平台技术要求》 

JT/ T 905-2014《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第 2 部分：运营专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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